
                  授 權 書  
 

本人授權                   全權辦理 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字

號：             ）在貴會開立存款帳戶，並包括本次開戶相關事項(如留存往

來印鑑，存單摺之印鑑掛失、更換、補發及帳戶結清、聯部代付款、金融卡、各項

自動化服務業務…等)。  

此 致  

  烏日區農會 

立 授 權 書 人： 
（即法定代理人   

監護人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 分 證 字 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 籍 地 址 ：        市(縣)       區(市鎮鄉)        里(村)      鄰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(街)       段  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 

電   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 

 

      經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核章： 

備註：限制行為能力人或無行為能力人開戶，由法定代理人（監護人）辦理時，未到本會之法定代理人（監護人）

授權書。 

 


